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办理“关于加强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维护和管理的建议”
事项的结果公示

一、办理事项
“关于加强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维护和管理的建议。”
二、办理情况
市政府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刘宗昌同志高度重视，亲自过问并审定人大建议办理实施方案，市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，班子成员专项负责，认真对待建议，多次研究，及时采取措施。
（一）及时制定工作方案。根据相关要求，我局研究制定《山南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市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成立了以局党委书记、副局长仁增旺扎同志为组长的办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了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由局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科专门负责办理人大建议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摸清应急避难场所底数。为全面掌握我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与管理情况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能力，我局制定印发了《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应急避难场所统计的通知》，对全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基本信息、管理维护情况等进行详细了解。据有效统计，全市临时应急避难场所有388个。
（三）明确应急避难场所管理责任。根据相关要求，按照“谁建设、谁投入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强化对全市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管理维护，我局制定印发了《山南市关于推进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各部门职能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启动规划编制工作。通过前期对全市应急避难场所调研情况下，我局已启动了《山南市“十五五”时期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》编制工作，计划采取比选方式委托第三方进行规划编制。目前，公开比选提交投标文件阶段工作已结束。近期，我单位将依据投标单位的团队实力、项目经验、研究成果等情况，秉持公平公正原则开展综合评分，择优选取中标单位。最终确定的中标单位名单将提交局办公会与局党委会审议，经会议研究通过后予以公布。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初稿，2026年4月底完成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下一步，我局将以更加务实的态度，更加扎实的作风，积极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对接，按照序时进度，按时完成我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工作，为奋力推进新时代山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，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成立60周年。


山南市应急管理局
2025年7月11日
